
教育部做好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编制通知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5_c73_649335.htm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编制工作的通知》 （教学

厅函[2011]15号）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 2012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工作要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教育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按照提高选拔质量，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突出创新

人才选拔，维护入学机会公平的总体要求，做好各个环节和

各个阶段工作的部署和安排。为此各招生单位要统筹做好学

术型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编制工作。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学科、专业设置 （一）学术型研究生

招生 1.招生单位招生目录中公布的学科、专业必须是本单位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或备案的硕士学位授权点。 2.各单

位在公布专业目录时，要严格使用《2012年研究生招生学科

、专业代码册》中的学科、专业名称及代码。 3.有权自主设

置二级学科的招生单位，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代码前四位应

与该二级学科所在的一级学科代码相同，后两位从“20”开

始依次排序，并在专业名称前标注“★”号。 （二）专业学

位研究生招生 1.凡是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或备案的专业

学位类别和领域均可安排招生。 2.招生单位在招生目录中公

布的专业学位类别和领域必须是本单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批准或备案的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具有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授权点的招生单位只可在与本单位临床医学学术型专业二级

学科授权点相对应的专业学位领域进行招生。 3.招生专业目

录中使用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名称及代码应严格按照



《2012年研究生招生学科、专业代码册》执行。 二、初试科

目设置及试题选用 （一）学术型研究生 1.科目设置 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设置规则不变。除教育学、历史学、

医学门类设置三个单元考试科目（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

业务课一）外，其他各学科门类考试科目均设置四个单元（

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业务课一、业务课二）。 2.试题选

用 各招生单位应严格按照《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

科目设置及试题选用一览表》要求选用各单元初试科目试题

。 第一单元（思想政治理论）：使用全国统考思想政治理论

试题。 第二单元（外国语）：使用全国统考英语一、俄语或

日语试题；其它小语种、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可选用全国统考

试题，也可由招生单位自行命制。 第三单元（业务课一）：

经济学、工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设计学

除外）门类以及管理学门类部分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工

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按教育部有关规定使用全国统考数

学试题。教育学、历史学、医学门类按《教育部关于2007年

改革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部分学科门类初试科目的

通知》（教学厅〔2006〕9号）、农学门类按《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优化调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农学门类初试科

目及内容的通知》（教学厅〔2007〕5号）的规定和要求选用

全国统考或全国联考试题。医学门类中的护理学（1011）一

级学科考试按照《关于印发〈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护理综合考试科目及参考大纲〉的通知》（教学司函

〔2008〕107号）要求由招生单位自行命题。其它专业由招生

单位自行命题。 第四单元（业务课二）：理学和工学门类中

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各专业按《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国硕士



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初试科目调整及

命题形式改革的通知》（教学厅〔2008〕11号）、农学门类

按《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

试农学门类初试科目及内容的通知》（教学厅〔2007〕5号）

的规定和要求选用全国联考试题。水产学科按《关于全国硕

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水产学科基础综合考试科目实行联考

的通知》（教学司函〔2008〕88号）的规定使用招生单位联

合命制的试题。其他专业考试由招生单位自行命题。 （二）

专业学位研究生 1.科目设置 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初试科目设

置一般为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业务课一、业务课二共四

个单元（部分专业学位设置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业务课

一共三个单元；管理类专业学位硕士、审计专业学位硕士设

外国语、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两个单元的改革试点）。 2.试

题选用 各招生单位应严格按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初试科目设置及试题选用一览表》使用各单元初试科目试

题。 第一单元（思想政治理论）：与学术型专业相同，使用

全国统考思想政治理论试题。 公共管理硕士、工商管理硕士

、旅游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会计硕士、图书情报硕士

、审计硕士安排“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综合能力”。 第二单

元（外国语）：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律硕士（法学）、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建筑学硕士、城市规划硕士、临床医学

硕士、口腔医学硕士、公共卫生硕士、护理硕士采用全国统

考英语一（日语、俄语）试题；翻译硕士使用招生单位自行

命制的翻译硕士外语试题；其余各专业学位类别可选用全国

统考英语一（日语、俄语）或英语二试题。统考外国语以外

的其它语种，由招生单位自行命题。 第三单元（业务课一）



：工程硕士各领域业务课一考试科目可选用全国统考数学一

或数学二（其中工业设计工程领域可由招生单位自行命题；

生物工程领域可设招生单位自命题科目“生物化学”；项目

管理硕士、物流工程领域可选全国统考数学三）；临床医学

硕士各领域使用与学术型专业相同的全国统考试题；护理硕

士使用与学术型护理学专业相同的试题；法律硕士（非法学

）、法律硕士（法学）业务课一分别选用各自的全国联考试

题；其他专业学位类别试题由招生单位自行命制，考试有关

要求由各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指导委员会）

提出指导性意见。 部分高校的经济类专业学位实行联考，第

三单元设置“经济类专业学位联考综合能力”考试科目。 第

四单元（业务课二）：工程硕士的业务课二可选用全国联考

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试题，也可由招生单位自行命制；

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律硕士（法学）的业务课二分别选

用各自的全国联考试题；其他专业学位类别的专业基础课由

相关指导委员会提出指导性意见，试题均由招生单位自行命

制。 （三）命题 硕士研究生招生全国统考科目为思想政治理

论、英语一、英语二、俄语、日语、数学一、数学二、数学

三、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历史学基

础、西医综合、中医综合。 全国联考科目为数学（农）、化

学（农）、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综合能力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非法学）、法硕联考综合（非法学）

、法硕联考专业基础（法学）、法硕联考综合（法学）。 全

国统考和全国联考科目的命题工作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组

织；全国统考科目的考试大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编制，



全国联考科目的考试大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教育部指定相

关机构组织编制。 单独考试必须按以上（一）或（二）的要

求设置各单元考试科目，试题由招生单位自行命制，也可选

用全国统考或全国联考试题（命题及考试大纲编制单位详见

附3）。 三、专业目录采集程序和时间安排 （一）8月20日后

，招生单位可从“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

：http://yz.chsi.com.cn或http://yz.chsi.cn）下载专业目录编制软

件。 （二）8月25日后，招生单位按要求编制招生专业目录并

上传到“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三）8月25日至8月30

日，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对各招生单位上传的专业目

录进行检查，对不符合政策规定和要求的要及时提醒招生单

位进行修正。 （四）9月1日前，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

构必须将专业目录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教育部

，9月5日对考生开通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网上查

询系统。各招生单位以其他方式公布的专业目录应与上报教

育部的内容严格保持一致。 四、其他相关要求 （一）专业目

录公布后，目录内容不能随意更改。 （二）编制专业目录时

，一般应对考试科目的内容范围做出说明，不指定参考书目

和参考资料。 （三）各招生单位在编制招生专业目录和招生

宣传时必须按教育部有关研究生招生规定进行。 （四）各招

生单位对拟接收的推免生人数和统考生人数要做出说明，以

便于考生选择报考志愿。 （五）允许应届生报考的专业学位

类别才能接收推免生。 各招生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做到招生计划合理，政策说明严谨，信息数据准确，形式结

构清晰，进一步提高专业目录的严肃性、权威性、导向性和

可操作性。 请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将本通知立即转



发各硕士研究生招生单位。 附件： 1.#0000ff>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设置及试题选用一览表 2.#0000ff>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设置及试题选用一览表

3.#0000ff>命题及考试大纲编制单位一览表 4.#0000ff>2012年研

究生招生学科、专业代码册教育部办公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